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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 
      

常州市农业农村局文件 
 

常农发〔2025〕31 号 

 

关于对常州市政协十五届四次会议提案 

第0202号的答复 
 

茹正伟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开展 “光伏+科技”零碳水产养殖模式，推动常

州农业生产高质量发展和水生态环境提升，擦亮常州“新能源之

都”名片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光伏发电产业迅速发展，多地积极鼓励“渔

光一体”融合发展，在养殖池塘、近海和滩涂等渔业水域中布设光

伏发电项目，对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，推动绿色新能源发展的

确具有一定意义。但是，从发展特点来看，光伏渔业并非新型渔

业养殖模式，不是渔业部门主导的出于服务渔业生产为目的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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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模式，而是受政策驱动、投资驱动的光伏产业的一种落地形式。

农业农村部、省农业农村厅在关于渔业发展支持政策的相关文件

中指出，“对在养殖池塘的主养水面开展光伏等影响生产的建设活

动不予支持。” 

一、当前情况 

我市已建成渔光互补项目9个，总装机容量为44.64万千瓦，在

建渔光互补（一体）项目3个，分别是溧阳市别桥镇镇东渔光互补

光伏发电项目、溧阳市别桥镇道成渔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和武进

区前黄镇渔光一体项目，装机容量共计92万千瓦。以上项目的建

设，为我市擦亮“新能源之都”名片，占领新能源产业高地起到了

积极作用。 

二、下一步打算 

一是坚持“渔”字当头。“渔光一体”“渔”在“光”先。严格落实

规划管控和项目选址，避免出现“重光轻渔”甚至“有光无渔”的局

面，确保“渔”字当头、以“渔”为主。突出渔业产业地位，加强与相

关部门衔接，推动“渔光一体”项目优先选址在未利用地、低效用

地及符合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的滩涂区域，限制选址在养殖区、限

养区和其他渔业水域。强化项目建设指导，指导光伏设施布设在

塘基、池埂、绿地和尾水处理池等不影响渔业生产的区域，不过

度占用养殖水面，光伏板覆盖率不超过40%。 

二是加强科技创新。加大“渔光一体”技术创新，积极与相关

科研院所合作，引进、示范、推广适合该模式下的新技术、新品

种。探索“光伏+科技”零碳水产养殖新模式，加大陆基圆桶养殖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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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和光伏技术耦合研究，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最大化。加大

协同创新力度，推动“渔光一体”模式增产增效的同时，同步落实

水产品稳产保供、健康安全和生态环保要求，一体抓好水产品质

量安全和养殖尾水治理。 

三是合理引导支持。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，对渔业生产有

突破的“渔光一体”企业，在申报市级以上相关农业科技项目时给

予政策倾斜。鼓励企业利用好市级“龙城英才计划”等各类扶持政

策，引进培育更多光伏+水产复合型人才，为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

有效智力支持。重点加强对渔业产业良好的“渔光一体”融合发展

项目的支持，以农业农村、能源、科技相关补助资金项目及金融

信贷等方式予以扶持。探索建立将部分发电收益反哺养殖基础设

施提升和渔业资源保障机制，推进“渔光一体”真正实现融合发展、

互促互进。 

 

签发人：冯旭江 

经办人：盛志坚 

联系电话：81668006 

 

 

常州市农业农村局 

2025 年 4 月 18 日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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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政府督查室，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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